
國立屏東大學教師升等作業流程(非認可自審職級)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※注意事項：作業流程之日程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二十

九條所訂日程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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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向各系(所、學位學程、
中心) 提出申請升等作業 

 

系(所、學位學程、中
心)教評會初審 

 

系(所、學位學程)教評會將升等案送各

學院辦理院級審查；中心教評會免複審

程序。 

系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及理由

以決議通知書通知申請人，並告

知救濟途徑 
 

院級教評會複審 
 

院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及理由

以決議通知書通知申請人，並告

知救濟途徑 
 

校教評會決審 
 

校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及理由

以校函申請人，並告知救濟途徑 

升等案陳報教育部 
 

學院(中心)將著作送學術副校長辦理外審，學術

副校長將外審結果送人事室，人事室彙整各學院

(中心)升等案，提案送校教評會。 

將通過升等案教師之代表作

送本校圖書館公開、保管 


